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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暨 

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在杭州成功举行 

信托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财产管理方式，在投资理财、慈善公益、养老安排及家

族财富传承管理等众多领域发挥着日益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 2018 年 4 月以

来，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的发布，大资管统一监管时代已经到来。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组委会共同主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博士后联谊会承办，师董会（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

州峰会暨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在杭州隆重举行。 

 

 

 

 

 

 

 

 

 

此次论坛主题为“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以大会主题报告、圆桌讨论、小组沙

龙等多种形式，探讨了信托法理论与实践、资产管理法律规制与家族财富管理法律问

题等重要课题。 

11 月 30 日上午，“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暨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

理法治论坛”在杭州百瑞运河大饭店三楼国际厅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学城市

学院等学界代表，浙江省银保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深圳证券交易所、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仲裁委员会等监管和司法部门代表，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承信全

球家族办公室等律师代表，中融信托公司、银河基金、天风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钦点

智库有限公司等实务界代表，以及法律出版社、大公报、中国网、新华社中国金融信

息中心、齐鲁财富网、浙江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代表共 150 多人出席会议，收到参会

论文 58 篇。本次论坛通过师董会在线 app 直播，在线听众累计达 32 万余人次。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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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方洁副院长首先向大会介绍了参会领导和重

要嘉宾，对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致以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磊致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磊代表论坛主办方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致辞。他指

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自创办 20 年来，充分发挥名城名校合作体制机制，坚持高质量，

高起点办学，以国际化教育和创新教育为特色，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正在着力建设

国内百强一流应用型大学。法学院是城市学院最早的办学单位之一，以杭州市重点学

科、杭州市社科重点基地为平台，以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城市法务人才培养为特

色，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表现突出。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是法学院人才培养和教师

科研的重要基地。本次论坛作为学院建院 20 周年庆典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主要由法学

院和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承办，对于推动本校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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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法治论坛主席程天权致辞 

浦江法治论坛主席、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开幕式

并致辞。程天权主席在致辞中介绍了浦江法治论坛创办发展初衷及五届举办情况。关

于本届论坛，他认为关于“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主题的探讨，既是一个金融经济问

题，也是一个法律建设问题；既是一个当前值得我们思考、研究，发扬优势、克服短

板的问题，又是一个长期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浦江法治论坛名誉主席王茂林发言 

浦江法治论坛名誉主席、中国生产力学会首席顾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原湖南省委书记、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论坛开幕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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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讲话。王茂林名誉主席围绕会议主题从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实

现公平正义、关注国计民生、国泰民安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还需强弱项、补短板三方面发表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观点。他认为，“党大

还是法大？”这一问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党法关系是法治与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世上没有无政治的法治，尤其是当今世界，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强调，

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益，信托与资产管理的法治，家族财富管理的规范，是推进依法

治国的具体行动，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举措。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徐孟洲致辞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监事长、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

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徐孟洲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学界代表在

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徐教授的发言主要为三个方面：第一点，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属

于金融法的重要内容，与资本市场紧密相关。为此，应努力研讨和推进信托资管法治

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点， 信托是财富传承最优选的方式，也是一种法治的方式。根据

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9 年发布的报告《中国私人银行报告》，中国居民

的高净值人群，已经达到了 196 万人。而且，现在的高净值人群，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

占了半数以上。这意味着，我们的高净值人群已经进入到了财富传承的新阶段。富不

过三代，怎样把老一辈企业家的财产，能够传承下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

紧迫的问题。信托就是一种最优先的方式。其原因在于，第一，它是有《信托法》等

法律依托的，依法获得的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第二，它的分配比较明确。好多名人

死了以后，为了家产争夺，打官司，这个非常累的。如果我们用信托方式，老大得

20%，老三得 30%等等，分的清清楚楚，可避免纠纷讼累。第三，信托具有天然的合

理节税功能。第四，信托方式比较简便。设立信托，通常签订一个信托合同就行，没

有很多复杂的环节。第三点，信托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应加强法治，防止乱象，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对家族信托没有提到。实际上，家族信托现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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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阶段，量很大，涉及 147 万亿人民币。这么大的财产，要如何进行转移，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原浙江省公安厅党

委书记、厅长刘力伟先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庭负责人鞠海亭先生，浙江省银

保监局信托处周佳茵副处长、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

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教授，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马跃进教

授，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国华教授，辽宁大

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任际教授，兰州财经大学史正保教授，重庆工商大学李

喜燕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党委书记董尚胜副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税

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谭立教授和副主任袁继红教授等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开

幕式。 

在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浦江法治论坛杭

州峰会揭牌仪式。 

 

 

 

 

 

 

 

 

 

 

 

 

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揭牌仪式 

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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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孟洲、朱淑娣、林嘉、陈柳钦等四位国内著名专家受聘为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

浦江法治论坛名誉主席王茂林先生向他们颁发了聘书。 

 

 

 

 

 

 

 

 

 

 

徐孟洲、朱淑娣、林嘉、陈柳钦聘书颁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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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之后论坛进入主题报告阶段，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主

任、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召集人谭立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楼建波教授首先进行了《信托受托人免责条款的效力》的主

题报告。楼教授分析了美国法对信托受托人免责条款效力的立场，发现美国各州的立

场经历了由分歧到大致统一的过程，目前美国各州普遍采取“温和中立”的态度。关

于受托人免责条件，他概括出三类考虑因素：信托类型、受托人身份和受托人所违反

的义务类型，并特别对受托人善意管理信托义务、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可排除性进

行了具体分析。最后，从理论和制度上总结了对我国《信托法》相关制度改进的经验

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室主任席月民研究员的主题发言是《中国信托

业法的立法路径选择》。他认为，如何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托业法，使改革与

法治形成良性互动，一直是大家多年来持续关注、悉心钻研并反复呼吁的重大理论问

题。基于商业信托的定位研究信托业，并从我国现有信托法律法规体系的检视来看，

信托业法亟待出台。具体立法路径为：一是修改《信托法》，增加信托业法的内容，

一是制定专门的《信托业法》，关注信托机构的内控性与合规性以及信托合同的标准

性、格式性和效率性等。同时，从信托行为，还是信托机构，或者两者结合角度进行

信托业规范，仍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建教授的主题报告是《信托连续受益人

制度在家族信托中的运用》。张教授着重分析了信托连续受益人制度在家族信托中的

运用效果，并对我国家族信托健康发展提出了完善建议。张教授认为，信托连续受益

人制度在家族信托中运用，具有财产的长期管理、委托人意思冻结、破产隔离、利益

嘉宾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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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防止资产分散、解决对身后残障子女的生活忧虑、生前赠与的灵活应用、提高

继承财产的流动性、避免因财产继承发生内斗、为受益人的资产保全等十一种效果。 

复旦大学法学院高凌云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债权人保护之间

的平衡》。高教授认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应当区分主体和信托

类型进行讨论。对于受托人的债权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应当是绝对的。但是，对于

信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来说，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要根据信托人是否对信

托财产持有撤销权或控制权，以及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持有的受益权是强制性分配的还

是自主裁量性分配的利益，对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进行限缩。她指出，一个不考虑债权

人利益保护的信托制度不会长久，即便在信托的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也为信

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利益提供了合理保护。为了不损害我国信托制度的健康发展，

应当对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进行合理平衡。 

同济大学倪受彬教授的主题报告是《中国资产管理的信托法理分析及制度构造》。

他认为，中国的资产管理本质上属于信托关系，我国的资管新规客观上属于市场倒逼

金融混业经营的制度创新。为此，中国资产管理业务需要进行制度再造。一是改造

《金融机构资管新规》为《投资信托法》和非标投资信托法。对于股权和债权，设计

非标受益权流通机制，与证券法衔接。对于社保和国有资产设立特殊资产投资信托。

二是确立私募合格投资者制度以解决合同效力问题，涉及初始信托财产与合格投资者

自有财产的确定，以及私募的突破前提与公募的转换衔接机制。三是受托人的有限责

任及其前提条件（受信人义务的类型化）。要强化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与牌照管理。 

最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张桂龙博士进行了《结构化信托法

律关系》的主题发言。他阐述道，结构化信托和分级基金均是结构化金融产品，通过

对风险和收益的结构化设计满足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虽然两者有着相似的融资

和担保功能，但是涉及的法律关系却是大相径庭。在分级基金中，基金 A 份额和 B 份

额之间构成金融互换法律关系；而在结构化信托中，受托人和优先级受益人、劣后级

受益人之间均构成信托法律关系，除此之外，可能还涉及信托贷款法律关系或者委托

管理法律关系等。优先级受益人和劣后级受益人之间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从合同法视

域和组织法视域进行检视，可能涉及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 

11 月 30 日下午，论坛进入分会场主题交流环节，分别针对信托法理论与实践、

资产管理法律规制理论与实践、家族财富管理法律问题进行了分场讨论。各分会场，

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信托、资管公司的理论与实务界代表，结

合各自研究和熟悉之领域，从理论和实践各方面全方位讨论了信托合规风险管理、信

托法理、慈善信托、信义义务、信托视野下智力残疾人融合教育、房地产融资中营业

信托、信托兑付、离岸信托、资产管理与信托关系、家族信托、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多

个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与分析。各分会场讨论气氛热烈，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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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会场讨论现场 

11 月 30 日下午第一分会场进行了“信托法理论与实践问题“专题讨论，由崔永

东、巫文勇、李喜燕和谭立先后主持。祁群、李喜燕、李艳、李萌、赖国钦、周明勇、

周乾、陈晓薇、吴惠金、刘丽做了主题发言，高凌云、吕涛等参与了讨论，大家结合

各自的研究领域，重点讨论了资金营业信托管理、慈善信托、信义义务、公益信托、

刚性兑付、信托刑事风险、信托财产权的性质与归属等问题，并对信托刑事案件和刚

性兑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研究信托应该通过实践的方式深入了

解，仅凭旁观和调研是不足的。 

 

 

 

 

 

 

 

 

 

第二分会场讨论现场 

第二分会场讨论的议题是“资产管理法律规制理论与实践问题”，由马跃进教授、

陶丽琴教授和殷辉先生担任主持人。参与发言交流的嘉宾有赵意奋、于朝印、叶家平、

秦康美、石新中、李海龙、黄加宁、孙放等学者和律师。在第一阶段中，各位嘉宾学

者围绕资产管理业务信托关系的认定、资产管理人的信义义务等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

从理论、制度与实践等角度提出看法，并结合最高院的相关司法判例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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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认为信托关系不等于合同关系，明确其概念与认定标准是当务之急。在第二阶段

中，信用、信托与资产管理成为讨论的重点，大家认为信托领域要和其他领域一样确

立相应的失信和守信标准，并围绕如何完善相应的信托责任制度，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问题该如何处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三分会场讨论的议题是“家族财富管理法律问题“，由任际、谢文武、袁继红、

尤挺辉主持，史正保、朱国华、赵金龙、唐纯初、石贤平、章宣静、董仁周、芈永梅、

徐浩、郑翔、孙长刚等参与讨论，张旭娟、徐孟州、张宇佳、金丽迪进行点评。与会

者着重探讨了家族信托税收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纳税主体不确定、客体方

面不明、税目税率不明确、纳税环节不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缺失等，认识到国内信托

制度的滞后，特别是信托税收制度的缺位，探讨完善家族信托税收制度的路径，有助

于促进我国家族信托制度的发展。 

 
 
 
 
 
 
 
 
 
 
 
 
 
 
 

          
 

12 月 1 日上午小组沙龙 

第三分会场讨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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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上午首先进行了小组沙龙，徐孟洲、孙长刚、倪受彬、高凌云、周明勇、

楼建波、谭立、赖国钦等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就涉外信托实务、受益人权益保护、

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国内信托法教育、国外信托先进实践经验等进行了交流探讨。其

重要共识是，我国信托法教育不能支撑信托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法学院应该加强信

托法教育，同时学者们应该更多地投入到信托法律实务中去。 

 
 
 
 
 
 
 
 
 
 
 
 
 
 
 
 
 
 
 
 
 
 

           12 月 1 日上午圆桌主题交流 

 

论坛最后进行了圆桌主题交流，由马跃进教授主持，围绕“信托、资产管理受益

人权益保护”问题，陈晓薇、高凌云、周乾、李艳和吕涛几位理论与实务专家参加了

讨论和交流，就信托案件中受益人保护、不同信托类型中受益人保护、刚性兑付中受

益人保护、资管业务中受益人保护、公安司法机关对受益人的保护、信托案件中的人

性因素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观点。共同的看法是，受益人权益保护需要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反过来思考立法规则的改进，学者在探讨信托法实施、推进时，要超过法律的

范围，从社会、文化这些角度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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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召集人谭立教授闭幕式总结发言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

召集人谭立教授进行了本次论坛总结。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

州峰会暨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进行了第一天上午大会开幕式和主题

发言、下午信托法理论与实践、资产管理法律规制问题、家族财富管理法律规制问题

的三个分会场讨论，以及第二天上午小组研讨和圆桌主题交流，大家参与的热情非常

高，研讨十分热烈，成果丰硕。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暨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

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五届浦江法治论坛·杭州峰会暨 

首届慧众中国信托与资产管理法治论坛圆满举行 

 


